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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≤安县农业志》的编辑工作，从1984年10月开始到1987年11月结束，历时三年，经四易

其稿，付印出版。在编辑过程中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极为重视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加强领

导，县志办加强业务指导，有关部门给予支持，编辑组全体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使本志

编辑工作得以顺利完成。值此深表谢意。

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。编修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地方志，是

一项上对祖宗负责，现为“四化"服务，下为子孙造福的千秋大业，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

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对于“资治、存史、教化，，具有重要的作用。编修新的农业专

志，则是一个地方的农业之百科全书，它对于研究安县农业发展之历史，总结经验，指导安

县农业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，为振兴安县将起到积极的作用，且有助予教育后代，正确认

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农业之重要性，认识安县农业发展之历史过程，激励他们

为振兴农业作出更大贡献。

《安县农业志》共设置十一篇，有安县自然概况及农业资源、农业建置沿革，农村土地

制度与经济体制、农村经济状况、农业经营管理、农业生产(种植业)、农业科学技术、农

田基本建设、农业灾害、国营农场(稻麦原种场)、农业经费等记述。按照新修地方志的要

求，本志的编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

史问题的决议》和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》为准绳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

物主义韵观点，比较客观地、科学地、实事求是地整理和记述了1911至1985年安县农业发展

的历史过程，内容丰富，资料翔实，基本做到了结构合理，层次分明，简繁适度，有详有

略，语言朴实，文图并茂，体现了新志的特色和地方特点，这将对安县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起

到承先启后的作用。

新编修农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，是一项多学科的总体工程，再加之我们水平有限，其错

误和遗漏再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梁辅臣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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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．<安县农业志》，是以新观点，新方法，新资料编修的社会主义的地方专业志。编修

本志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党的十一

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

决议>和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》为准绳，力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，思想

性、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_，力求反映本县农业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，为本县社会主义物

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，达到存史、资治、教化的目的。

二、本志断限：上限自1911年，下限到1985年。本着“详今略古，立脚当代"的原则，

着重记述建国以来本县农村经济、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。

三、本志采用横排竖写，纵横结合，以横为主。全志除概述、大事记述外，分自然概况及

农业资源、农业建置沿革、农村土地制度与经济体制、农村经济状况、农业经营管理、农业

生产(种植业)、农业科学技术、农田基本建设、农业灾害、国营农场(稻麦原种场)、农

业经费等十一篇。篇下设置章、节、目，力求结构合理，层次分明，避免重叠。

四、本志的体例，有志、记、图、表、录，以志为主体。除历年农作物面积、产量、人

口、田地和各乡土改前卮各阶层户数、人口、田地占有等统计数字列表志书之后以外，其它

均采用志、图、表结合的方法，列入有关章、节之中，力求图、文并茂，便于阅读和利用。

五、本志文体为语体文，以记述体为主。引用文保持原文不变。文字及标点符号，以

<新华字典》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的《简化字总表》为准。行文力求准确、

通顺、朴实、简洁。

六、历史纪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均采用历史纪年称谓，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．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律用公元纪年记录。

七、地名：一律以今地名为准，原文之老地名为某公社、某大队、某生产队、某农业

社，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。建国后行政区划称谓1958年以前为区、乡、村，1958～1983年底

为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，1983年底至1985年为乡、镇、村、组。

八、本志之资料，来自省、县档案馆、县图书馆、历代《安县志》和有关部门及本局之

档案资料。志中统计数字来自县统计局以及本局之统计年鉴，并作了校正。部分统计数字为

有关部门提供。农作物面积、产量均以全社会产量入志。

九、计量单位：田、土、农作物面积、产量均为市亩、市斤，其它有关计量单位为吨，

公尺、市尺、平方米等，均在志中书明。

十、统计数字书写，均以阿拉伯文为准．

十一，安县农谚列入附录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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